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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子公司签订技术转让合同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近日，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子

公司湖北多瑞药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北多瑞”或“甲方”）与

北京普德康利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普德康利”或“乙

方”）签署了《技术转让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，湖北多瑞拟

以 2,256 万元自普德康利处受让氨磺必利注射液（以下简称“该产品”）

60%的产品权益，普德康利作为该产品的研发主体保留 40%的权益。

本次交易完成后，湖北多瑞将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申报生产，湖

北多瑞和普德康利按 60%：40%比例分配该产品销售收益等相关权益。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

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在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，

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氨磺必利注射液项目情况 

项目名称：氨磺必利注射液 

规格：2ml:5mg 

开发剂型：注射液 



注册分类：化学药品 3 类 

氨磺必利是一种选择性的多巴胺-2（D2）和多巴胺-3（D3）受体

拮抗剂。氨磺必利注射液用于预防术后恶心和呕吐（PONV），可以

单独或与不同类别止吐药联合使用。 

该产品目前已完成临床试验，准备申报注册。 

二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

1、转让方（乙方）名称：北京普德康利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住所：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创六街 88 号院 3 号楼

1508 室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林金平 

5、注册资本：7,500 万元人民币 

6、成立时间：2015-03-06 

7、经营范围：技术开发、技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、技

术检测；提供会议服务；医学研究与试验发展；健康管理、健康咨询

（需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）；货物进出口、技术进出口。（市场主

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

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 

8、主要股东 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认缴出资比例（%） 
天津蓝丹企业管理咨询

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6,000.00 80.00 



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认缴出资比例（%） 
哈尔滨誉衡药业股份有

限公司 1,500.00 20.00 

合计 7,500.00 100.00 

9、关联关系：公司与普德康利无关联关系。 

三、技术转让定价依据 

本次技术转让定价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，由交易双方协商一致

确定最终转让价格为 2,256 万元。 

四、技术转让合同的基本内容 

（一）双方责任和义务 

1、甲方完成全部出资后，获得该产品 60%权益。 

2、甲方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申报生产，负责对该产品受托

生产企业进行监督，并签订委托生产协议、质量协议及加工协议等。 

3、乙方应按照《药品注册管理办法》以及《化学药品新注册分

类申报资料要求（试行）》的要求，完成该产品的处方及工艺研究、

质量研究、质量标准的制定、稳定性研究及符合上述要求的全套申报

资料。 

4、该产品上市后，乙方应向甲方移交该产品相关的知识产权，

以及该产品相关的所有研究资料成果。 

（二）甲方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向乙方分期支付技术转让费。 

（三）该产品技术改进由甲乙双方完成，改进成果属于甲乙双方，

改进产生的费用由双方按照 60%：40%比例承担。 

五、本次技术转让的目的、可能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技术转让的目的 



本次交易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管线，与公司现有产品和渠道产生

协同效应，加快公司业务布局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 

（二）风险提示 

药品研发周期长，受到技术、申报与审批、行业政策等多方面因

素的影响，最终能否成功获批上市存在不确定性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《技术转让合同》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西藏多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 年 8 月 19 日 
 


